
永财行〔2024〕10 号

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关于下达
2024 年市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的通知

区委统战部：

根据《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下

达 2024 年市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（第二批）预算的通知》（渝

财行政〔2024〕2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现下达你单位

2024 年市级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20 万元，请你单位加强资金

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并严格按照相关

文件要求，抓紧制定实施方案，确保项目如期完成。此项资

金年终决算时，请在“2130599-其他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

支出”科目中列报支出。

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

2024 年 7 月 11日

(此件公开发布）


